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鄂市监综食不罚〔 2026 〕02号
当事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50723MA0N******                        
住所：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新华书店楼下                                
经营者： 李**                                     
身份证号码：152127**********14                        
2026年03月21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李新学经营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时，抽取了该店2026年02月01日购进的粉条2kg，经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粉条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RPSP260302154）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26年04月20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将检验报告（报告编号：RPSP260302154）及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鄂市监综食检结[2026]01号）送达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该店负责人已签收。执法人员对该店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在该店内未发现与检验不合格（检验报告编号：RPSP260302154）的同一批次的粉条。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执法人员于2026年04月20日填写了《立案审批表》并附现场笔录请示局领导批准立案。本局于2026年04月20日依法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2026年02月01日从讷河市庞作文粉坊购进了20斤的粉条，2026年03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到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了该店2026年02月01日购进的该批次粉条2kg，我局委托吉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批次的粉条进行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粉条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RPSP260302154）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1、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计量单位：g/kg，标准指标：不得使用，实测值：未检出（定量限：0.01g/kg），单项判定：合格，检验依据：GB5009.28-2016（第一法）；2、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计量单位：g/kg，标准指标：不得使用，实测值：未检出（定量限：0.01g/kg），单项判定：合格，检验依据：GB5009.28-2016（第一法）；3、二氧化硫残留量，计量单位：g/kg，标准指标：不得使用，实测值：未检出（定量限：0.010g/kg），单项判定：合格，检验依据：GB5009.34-2022（第一法）；4、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计量单位：mg/kg，标准指标：≤200，实测值：259，单项判定：不合格，检验依据：GB5009.182-2017（第一法））。该店购进该批次粉条的购进价格是2.30元/斤，销售价格是7.00元/斤，2026年03月21日抽检2kg，剩余的8kg至2026年04月20日已全部销售。2026年04月20日，该店对检验不合格的粉条进行了召回，由于销售时间过长，截止到2026年05月11日，该店未召回不合格的粉条。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未申请复检。2026年04月20日，该店针对不合格食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整改。本案货值金额为140.00元，违法所得为94.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执法人员于2026年04月20日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共3页），证明当事人经营的不合格批次的粉条已销售完；                                                        
证据二：当事人提供的李新学、刘香玉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共2页），证明了经营者、负责人的各自身份情况；                                          

证据三：当事人提供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共1页），证明了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                                       

    证据四：当事人提供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证明当事人从事食品经营的合法资格；                                                            
证据五：2026年04月22日对负责人刘香玉询问的询问笔录一份（共3页），证明当事人经营不合格批次粉条的违法事实；                                           
证据六：当事人提供的讷河市庞作文粉坊《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共1页）、讷河市庞作文粉坊《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表》复印件一份（共1页）、讷河市庞作文粉坊食品销售凭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A2250713165101001C）一份（共3页），证明当事人经营的不合格粉条的索证索票、进货来源、数量、价格等情况；                        
证据七：授权委托书一份（共1页），证明刘香玉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涉嫌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案的委托代理人；                          
证据八：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RPSP260302154）一份（共4页），证明当事人经营的相关批次的粉条为不合格食品；                                              
证据九：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鄂市监综食检结[2026]01号）一份（共1页），证明检验结果已告知当事人；                                                        
证据十：不合格食品召回公告一份，证明当事人已对不合格食品进行了召回；                                           
证据十一：排查整改报告一份，证明当事人已找到不合格食品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及时进行了整改。                
 上述证据，由我局依法收集，并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我局予以采信。                        
2026年06月04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鄂市监综食不罚告[2026]02号），告知当事人拟做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构成了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购进上述经检验不合格批次的粉条时进行了食品进货查验，索取了供货者的资质证明材料、进货凭证及食品检验合格证明，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进货查验等义务，该店没有其他检测手段预先知晓其购进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综合以上事实，鉴于当事人经营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粉条已全部销售，未成功召回，故无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经本局研究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要认真执行食品进货查验等义务，查验相关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得采购和销售，保证所经营的食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                                            
2.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3.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食品经营中的风险点；     
4.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做到依法合规经营。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06月15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